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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52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3446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3) 街 市 及 小 販 管 理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根 據 綱 領 3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工 作 包 括 管 理 持 牌 小 販 攤 位、小 販 認 可 營 業

地 點 及 小 販 市 場 ， 政 府 會 否 檢 視 現 行 小 販 政 策 ， 以 創 新 及 可 持 續 方 式 推 動

小 販 文 化 轉 型 升 級 ， 例 如 撥 出 合 適 政 府 空 置 用 地 或 建 築 物 ， 甚 或 投 放 資 源

活 化 空 置 率 高 的 食 環 街 市 ， 打 造 香 港 地 道 特 色 商 品 街 ， 允 許 小 販 以 免 租 金

的 方 式 進 駐 ?如 會 ， 檢 視 工 作 詳 情 為 何 ?涉 及 的 人 手 編 制 和 支 出 分 別 為 何 ? 
 
 
 
提 問 人 ： 吳 永 嘉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535) 

答 覆 ：  

社 會 大 眾 對 小 販 和 其 販 賣 活 動 有 不 同 意 見 和 期 望 ， 政 府 致 力 平 衡 各 方 需 求

及 意 見 ， 讓 持 牌 小 販 可 以 根 據 市 場 需 求 經 營 ， 同 時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、 環 境 衞

生 和 公 眾 安 全 ， 以 及 避 免 對 當 區 居 民 造 成 滋 擾 等 。 為 平 衡 各 方 面 的 需 要 和

期 望 ，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發 牌 制 度 規 管 小 販 販 賣 活 動 ， 以 管 理 環 境 衞 生 和 火 警

等 方 面 的 風 險 ； 並 透 過 重 新 編 配 空 置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， 讓 持 牌 流 動 小 販 可 選

擇 遷 移 到 街 上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或 小 販 市 場 等 更 合 適 的 位 置 經 營 ， 同 時 讓 合 資

格 的 公 眾 人 士 有 機 會 加 入 小 販 行 業 。  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分 別 於 2019年 及 2022年 推 出 「 重 新 編 配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並 簽

發 新 牌 照 」 計 劃 ， 合 共 簽 發 523個 新 的 固 定 小 販 牌 照 ， 營 運 年 期 為 7年 。 截

至 2026年 2月 ， 全 港 約 有 290個 空 置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， 本 署 會 積 極 考 慮 在 適 當

時 候 開 放 予 合 資 格 人 士 申 請 。  
 
政 府 歡 迎 市 民 ， 特 別 是 青 年 人 ， 利 用 街 市 攤 檔 或 持 牌 小 販 攤 位 創 業 。 本 署

一 直 密 切 留 意 小 販 市 集 和 公 眾 街 市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並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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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提 升 和 改 善 市 集 和 街 市 的 整 體 經 營 環 境 和 氛 圍 ， 例 如 加 強 宣 傳 、 在 節 日

舉 辦 工 作 坊 、 舉 辦 講 座 、 鼓 勵 和 協 助 攤 位 小 販 透 過 社 交 平 台 宣 傳 等 。 本 署

一 直 積 極 和 持 份 者 (包 括 販 商 聯 會、街 市 租 戶、小 販 牌 照 持 牌 人 和 地 區 人 士

等 )溝 通，探 討 進 一 步 善 用 小 販 攤 位、街 市 攤 檔 和 空 間 的 措 施，以 切 合 市 民

和 經 營 者 需 要 。  
 
其 中 ， 本 署 透 過 和 非 牟 利 組 織 合 作 ， 讓 青 年 人 營 運 觀 塘 裕 民 市 集 內 的 空 置

攤 位 ， 售 賣 手 工 藝 品 、 生 活 用 品 和 雜 貨 等 。 本 署 亦 計 劃 在 香 港 仔 街 市 推 出

類 似 計 劃 ， 讓 青 年 人 以 一 個 較 低 成 本 汲 取 創 業 經 驗 ， 同 時 亦 可 以 令 香 港 仔

街 市 注 入 活 力 及 令 街 市 內 出 售 的 貨 品 更 多 元 化 ， 提 升 香 港 仔 街 市 的 營 商 環

境。本 署 現 正 物 色 合 適 的 合 作 伙 伴，並 會 參 考 香 港 仔 街 市 計 劃 的 推 展 情 況，

探 討 如 何 進 一 步 善 用 公 眾 街 市 空 置 攤 檔 。  
 
執 行 小 販 政 策 及 上 述 工 作 是 本 署 小 販 及 街 市 組 人 員 職 務 之 一 ， 本 署 並 沒 有

就 個 別 工 作 備 存 人 手 和 開 支 的 分 項 數 字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 


